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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A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的建議採納A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該公告」）。除非在
本公告中另有定義，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建議採納A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之補充公告

為確保本計劃的定價原則根據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第19A. 39C條項下的條件取得上市規則第
17.03(9)條關於期權行權價格的相關豁免，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董事會已批准對A股股票期權
激勵計劃相關內容進行調整，具體調整如下：

(1) 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

本計劃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由每股人民幣35.22元調整為每股人民幣44.02元。即滿
足行權條件後，激勵對象獲授的每份股票期權可以人民幣44.02元的價格購買1股公司股票。

(2) 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的確定方法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不低於股票票面金額，且不低於下列價格較高者：

(i) 本計畫草案公告前1個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價，為每股人民幣44.02元（相較該公告所
列當日平均交易價格的80%，為每股人民幣35.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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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計畫草案公告前120個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價，為每股人民幣34.90元（相較該公告
所列期間平均交易價格的80%，為每股人民幣27.92元）。

(3) 預留部分股票期權行權價格的確定方法

預留部分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調整為與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相同，為人民幣44.02

元╱股（相較該公告所列行權價為每股人民幣35.22）。

預計股票期權實施對各期經營業績的影響

公司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權535.3072萬份，按照草案公佈前一交易日的收盤數據預測算授權
日股票期權的公允價值，預計本次授予的權益工具公允價值總額為3,178.12萬元（根據該公告所列
權益工具公允價值總額為6,033.22萬元進行調整）。該等公允價值總額作為公司本次股權激勵計畫
的激勵成本將在本激勵計畫的實施過程中按照行權比例進行分期確認，且在經營性損益列支。根
據會計準則的規定，具體金額應以「實際授權日」計算的股份公允價值為準，假設公司在2021年10

月之前授予股票期權，且授予的全部激勵物件均符合本計畫規定的行權條件且在各行權期內全部
行權，則2021年-2026年股票期權成本攤銷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股票期權攤銷成本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3,178.12 185.69 1073.04 827.31 586.08 354.46 151.54

註：

1. 上述費用為預測成本，實際成本與行權價格、授權日、授予日收盤價、授予數量及對可行權權益工數量的最佳
估計相關；

2. 提請股東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費用可能產生的攤薄影響；

3. 上述攤銷費用預測對公司經營業績的最終影響以會計師所出的審計報告為準；

4. 上表中合計數與各明細數相加之和在尾數上如有差異，系四捨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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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補充公告應與該公告一起閱讀。除本公告中披露的信息外，該公告中的其他信息保持不變，並
繼續有效。

承董事會命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阮洪良
董事長

中國浙江省嘉興市，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在此公告之日起，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姜瑾華女士、魏葉忠先生、沈其甫先生，公司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

* 本公告有中英文版本。如有不一致之處，以中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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